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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事故报告制度

第一章 总则
[bookmark: _1445684142][bookmark: _1486645609]第一条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有关规定，特制订本制度。
第二章 事故报告
第二条 发生安全事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伤亡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的规定及时、如实地向当地安全监督部门、西互公司安全管理部报告。
第三条 发生人身死亡及以上事故后，相关部门现场负责人应当在1小时以内,直接或逐级以电话方式上报安全监督部门和西互公司，并在2小时内以书面形式上报西互公司。对出现安全生产事故而隐瞒不报的或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被媒体曝光的，追究相关部门及人员的责任，并对单位按违约处理。
第四条 发生事故的部门应当保护事故现场，并迅速采取必要措施，抢救人员和财产，防止事故扩大。
第五条 事故报告执行有关规定，不得隐瞒不报、谎报或拖延不报，不得故意破坏事故现场，毁灭有关证据。
第六条 事故报告的内容
(一)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工程名称、企业名称；
(二)事故发生的简要经过，伤亡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的初步估计；
(三)事故发生原因的初步判断；
(四)事故发生后采取的措施及事故控制情况；
(五)事故报告单位；
(六)发生伤亡事故后，根据国务院第75号《企业职工伤亡事故报告和处理规定》和青海交通投资有限公司有关规定进行安全事故调查处理；
(七)施工人身伤亡事故的责任判定按《公路企业伤亡事故处理规则》办理；
(八)事故责任依次划分为直接责任、主要责任、领导责任。公司将对责任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必要的处罚。
第三章 附则
第七条 本制度由青海西互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安全管理部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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